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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專責人員 黃千蕙
電話：0422289111轉54311
傳真：04-25279180
電子信箱：chienhui753@taichung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小字第11400896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說明四 (387040000E_114008960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114學年度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

動 計畫-子計畫十二、學生學習扶助18小時師資培訓(國

小教師組)實施計畫乙份，請轉知並惠予參加人員公

（差）假登記 及課務排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

動 計畫辦理。

二、師資培訓內容摘錄如下：

(一)研習日期：114年10月18日(星期六)及19日(星期天)，本

研習以100人為限。一場次兩天，囿於課程內容及場地限

制，研習當天不開放現場報名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本市東區進德國小辦理。

(三)參與對象：本市各國小學校不具備國小教師證且尚未接

受 學生學習扶助師資培訓之實習教師、代課教師、大學

二年 級以上（包括研究所）在學學生及其他非現職教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06072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9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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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。 欲擔任學校學習扶助班授課教師但尚未完成培訓

者，請務 必於授課前完成師資培訓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

１、請至以下連結填寫google 表單報名(https://reurl.

cc/vLbdke)。研習確定錄取者，將會以電子郵件通

知，並於114年10月14日(星期二)24時前於本局網頁上

公告錄取名單。

２、報名系統開放時間為114年10月7日(星期二)上午9時至

114年10月8日(星期三)17時前。如報名額滿，將會提

前關閉報名表單。

３、未於指定報名時間者，將不 予以錄取。研習每人限報

名一個科目，如重複報名者， 將不予錄取。

三、研習注意事項：

(一)研習確定錄取者，請依電子郵件通知依限回傳最高學歷

之畢業證書影本或在學證明文件(含學生證影本)，以供

查驗身分；研習確定錄取者，請於研習當天攜帶上開紙

本影本文件，以供留存。

(二)課程中倘有遲到、早退超過15分鐘及請假者，則該課程

視 為缺課，將無法發予研習時數。

(三)研習結束後，將確認參與教師皆已完成上午及下午簽

到、退(課程間會隨機點名)，始核予研習時數證書(證書

請妥善保存，遺失者恕不補發)。

四、檢附研習實施計畫乙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學生學習扶助資源中心、本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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